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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市文宝轩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希奇科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口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合易兴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屋助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内蒙古奈伦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国天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新城区赫金曼装饰材料经销部

内蒙古麟丽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智控美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绚劢实业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尚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内蒙古程裕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内蒙古走马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鑫铄泰科技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宸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博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新城区品安管理咨询中心

内蒙古蒙树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内蒙古梓浩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坤元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博洋鸿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新城区胜庭物资服务部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立吉浩五金建材经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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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珠新型房屋科技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美仁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顺拓商贸有限公司

嘉兴锦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北鑫艾克线缆有限公司

内蒙古威捷恒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创业久申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乐山市佳兴物资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强力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强力化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赛罕区舒心堂保健按摩所

内蒙古焱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锦翠园商贸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三平包子馆

内蒙古万创燃气有限公司

内蒙古源绿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赤峰启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世际热力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新城支行

赛罕区三木电子产品经销店

新城区雀腾茶店

内蒙古志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惠民支行

内蒙古星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永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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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民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城区汇姐嗦粉记餐饮部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赛罕支行

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鑫沃素商贸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宇瑞彩钢制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四季娱乐有限公司

内蒙古索日古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内蒙古香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如意支行

北京华育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中禹鑫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

内蒙古鑫默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北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玉泉支行

内蒙古中安神州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希辰商贸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乳香飘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星望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新华支行

呼和浩特市四佳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金桥支行

沧州鑫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北京星月浩瀚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侨孕醇印百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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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金辉支行

陕西中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艺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金鼎支行

北京利泰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金海支行

内蒙古德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保力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诚道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裕商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鹏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圭秀商贸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金川支行

沈阳青城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支行

内蒙古鸿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和舜商贸有限公司

和林格尔县吴主厨鸭恋虾火锅店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中山西路支行

内蒙古莯多微甜餐饮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余米眼镜门店

内蒙古凌宇吊装有限公司

内蒙古和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雪伊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关于长期不动户销户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年第5号）第五十六条及相关规定，我行拟对一年（含）以上未发生收付活动的长期不动户（附明细表）进行销户，
请以下单位务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前往开户银行办理销户手续，逾期不办理的，我行将一律对以下账户予以销户。

特此公告
2024年5月30日

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分行长期不动户明细表（备注：黑体部分为开户银行）

分 类 信 息

■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债权人内蒙古

中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中孚法务顾问

服务有限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现债权人内

蒙古中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对债务人刘利

先享有的债权本金157000元债权（包含但不限于

结欠本金157000元，以结欠本金157000元为基数

从2005年10月16日至2024年5月28日止，按日

向出卖人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十的违约金计息

至还清欠款为止的逾期和预期付款损失、诉讼费、

律师费等）依法转让给内蒙古中孚法务顾问服务

有限公司。望债务人刘利先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

向受让人内蒙古中孚法务顾问服务有限公司履行

上述全部还款义务。具体转让本息如有变化，以

实际下欠的数额为准。

债权人：内蒙古中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5月30日

■ 仲裁公告

扎兰屯市浩饶山镇景泽农牧业生产农民专业合作
社：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

理的申请人内蒙古汇特投资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之

间关于合作协议纠纷一案，案件编号：呼仲案字

［2023］第619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

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本会格

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约定仲

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送

达地址确认书、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三个规定”

告知书）。另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按照本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你

公司可以从本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员，选

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5日内，逾

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之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

起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8月5日9时30分

在本会不公开开庭审理，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丽娜，联系电

话：0471-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4年5月30日

■ 仲裁公告

付军（身份证号152601197110130515）：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理

的申请人内蒙古康友电力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之间关于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编

号：呼仲案字［2023］第 3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本会格

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约定仲裁

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案

件举证质证认证表、送达地址确认书、呼和浩特仲

裁委员会“三个规定”告知书）。另送达：《仲裁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按照本会《仲裁规

则》的规定，你可以从本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

员，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

内，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

日起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7月25日10时30
分在本会不公开开庭审理，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丽娜，联系电

话：0471-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4年5月30日

■ 仲裁公告

郝庆丽（身份证号150429198003020941）：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

理的申请人内蒙古康友电力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与你之间关于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

件编号：呼仲案字［2023］第18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

料及本会格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裁反请求申请

书、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授

权委托书、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送达地址确认

书、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三个规定”告知书）。另

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按照本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你可以从本会

《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员，选定仲裁员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逾期则由本会主任

指定。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日内。

本案定于 2024年 7月 25日 9时 00分在本会不公

开开庭审理，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

作出裁决。（联系人：张丽娜，联系电话：0471-

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4年5月30日

■ 仲裁公告

玉琴（身份证号152322197907100722）：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理

的申请人内蒙古康友电力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之间关于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编

号：呼仲案字［2023］第2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本会

格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约定仲

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

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送达地址确认书、呼和浩特

仲裁委员会“三个规定”告知书）。另送达：《仲裁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按照本会《仲

裁规则》的规定，你可以从本会《仲裁员名册》中选

定仲裁员，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日内，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提交答辩书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7月25日

9时30分在本会不公开开庭审理，请按时参加，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丽娜，

联系电话：0471-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4年5月30日

■ 仲裁公告

王永珍（身份证号150104197207111521）：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

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康友电力物业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与你之间关于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案件编号：呼仲案字［2023］第 28 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副本、本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申请人提

供的证据材料及本会格式文书（仲裁答辩书、仲

裁反请求申请书、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

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案件举证质证认证

表、送达地址确认书、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三

个规定”告知书）。另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按照本会《仲裁规

则》的规定，你可以从本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

仲裁员，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的 10 日内，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提交答辩

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10 日内。本案定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 10 时 00 分在本会不公开开庭

审理，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

裁 决 。（联 系 人 ：张 丽 娜 ，联 系 电 话 ：0471-

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4年5月30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君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

理的申请人郭佳与被申请人朱东辉及你公司之间

关于借款协议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呼仲

案字［2018］第404-2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你公司应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文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联系人：张丽娜，联系电话：0471-

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4年5月30日


